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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朝官制典籍发覆

———兼论《金史·选举志》以目系事诸条史源

冯　 　 盛

　 　 内容摘要:辨析金代史料所载“颁行官制”的意涵,可以明确金朝曾

多次纂修过一类以“官制”为名、记述本朝职官制度的典籍。 钩沉《揽辔

录》与《大金集礼》所收大定二年(1162)官制书佚文,可以进一步廓清这

类文献的体例内容。 金朝官制书体系完备、细则丰赡,涵盖内外诸司设官

分职、品级职掌、选任除授、散官勋封、食邑恩荫、头衔佩服以及排班之序

等诸多方面内容。 在日常行政中,有司常常会检照官制书所载条制,作为

决策依据。 对金朝官制书的发覆,有助于追溯《金史·选举志》以目系事

诸条的文献来源。
关键词:

 

大定二年官制书　 《揽辔录》 　 《大金集礼》 　 《金史·选举

志》

迄今为止,学界对于金朝官修职官文献的认识仍局限于《金史·刑

志》提及的《泰和令》之《官品令》与《职员令》①。 然而,由于史料严重匮

乏,二令具体内容难以详考②。 在此之外,史籍中明确提到由金朝官方修

纂、记载本朝职官制度的典籍寥寥无几,仅《金史·张行简传》留下一段

语焉不详的表述:“今虽有国朝《集礼》,至于食货、官职、兵刑沿革,未有

成书,乞定《会要》,以示无穷。”③著录缺失与文献散佚,成为制约金朝官

制典籍研究的两大关键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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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,薛瑞兆在整理金代书目时,依据《金史·选举志四》
“凡吏部选授之制,自太宗天会十二年,始法古立官,至天眷元年,颁新官

制”一句①,录有“《天眷新官制》”一书②。 不过,由于薛氏未提供将“新

官制”视作文献名称的确凿证据,因此这一推断的可靠性尚存疑问。 今

检此说,最早或见于《金史详校》。 施国祁对《金史·选举志四》的记述有

如下补充:“凡吏部选授之制至天眷元年颁新官制。 《世善堂书目》:‘《金

国官制》,完颜勖撰。’疑伪。”③施氏以明人陈第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载录

的《金国官制》一书注解“天眷元年颁新官制”之事,暗含将“官制”释为

典籍名称的想法。 然而,由于传世史籍不载完颜勖纂有《金国官制》 一

书,加之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 “好妄列亡书,以夸收藏之富,未足尽信”④,
因此施国祁并未对“天眷元年颁新官制”中“官制”一词是否指代某种文

献作出确切判断。 薛瑞兆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比施国祁走得更远。 他不仅

把“天眷元年颁新官制”理解为有“《天眷新官制》”一书,还将《金史·海

陵纪》所记“正隆官制”、《金史·舆服志》所云“大定官制”,统统视为文

献名称,一律径加书名号,刊录在《金代艺文叙录》中⑤。 但是,在尚未证

明金朝纂有一类名为“官制”的文献之前,直接将“官制”等同于典籍名称

的做法,未免流于草率。
金朝究竟是否存在某类以“官制”为名的典籍,如果存在,这类典籍

的编纂体例是什么,涵盖哪些内容,流传线索又是怎样,至今是否有佚文

传世? 这些基础而又关键的问题,皆有待进一步考索。 有鉴于此,本文尝

试从辨析金代史料所载“颁行官制”的意涵入手,求解相关问题。

一、金代史籍所载“颁行官制”辨析

薛瑞兆判断金人编有“《天眷新官制》”的依据,来自于《金史·选举

志四》部选条之序文。 这段序文所述内容,复见于《金史》之《太宗纪》与

《熙宗纪》。 序文所云“自太宗天会十二年,始法古立官”,即指《金史·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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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纪》所记天会十二年(1134)正月甲子“初改定制度,诏中外”①;序文

“至天眷元年,颁新官制” 一句,意谓 《 金史·熙宗纪》 所载天眷元年

(1138)“八月甲寅朔,颁行官制”②。
针对《金史》之《太宗纪》与《熙宗纪》的记载,金代政治制度研究者

已多有阐述,认为相关史料反映了金初汉制改革的过程:改制以天会十二

年“改定制度”为起点,天眷元年“颁行官制”是其最终完成的标志③。 不

过,与薛氏看法不同的是,制度史研究者倾向于将“颁行官制”理解为制

度的推行④,并未深究这一记述是否指涉某种文献的颁布。
检诸史籍,可知金代“颁行”一词往往与各类典籍的发行传布联系在

一起。 比如,建国之初完颜希尹奉命创制女真字,天辅三年(1119)八月,
“字书成,太祖大悦,命颁行之”⑤。 熙宗时,《大明历》告成,天会十五年

“春正月朔,始颁行之”;皇统年间,“以本朝旧制,兼采隋、唐之制,参辽、
宋之法”纂成《皇统制》,“颁行中外”⑥。 世宗朝,翰林学士徒单子温进所

译《贞观政要》等书,“诏颁行之”⑦。 章宗泰和元年(1201)十二月《新定

律令敕条格式》成,“辛丑,诏颁行之”⑧。 凡此种种,足见金代史料中“颁

行”一词多指典籍的发行传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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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用“颁行”表明各类典籍的发布是唐宋以来的惯例。 开元间

《大衍历》成,唐玄宗“诏命有司颁行之”①。 入宋以后,随着印刷术的长

足进步,越来越多的文献被模印、镂版颁行。 雍熙三年(986)徐铉等上新

定《说文》,宋太宗“称善,遂令模印颁行”;元符二年(1099)宋廷下诏,要
求将校正后的《神医普救方》“付国子监镂版颁行”②。

以上情况无不提示,《金史·熙宗纪》所载“颁行官制”可指某类文献

的颁布。 但关键问题在于,金朝是否纂有一类名为“官制”的典籍? 笔者

找到三条重要证据,有望对此做出回答。
第一,天眷时期的《奏请定官制札子》提及一类记载“官号、品次、职

守”的“新书”:
窃以设官分职,创制立法者,乃帝王之能事,而不可阙者也……

臣等……今先定到官号、品次、职守,上进御府,以尘乙览。 恭俟圣

断,曲加是正。 言顺事成,名宾实举。 兴化阜民,于是乎在。 凡新书

未载,并乞姑仍旧贯,徐用讨论,继此奏请。③

作为研究金初官制改革的核心史料,既有研究对这道札子关注颇多,争论

的焦点在于:相关记载的成文时间究竟是在天眷元年还是天眷二年④。
然而,这段记载中最为核心的“凡新书未载,并乞姑仍旧贯”一句,鲜见学

者措意。 这句话的关键之处,在于“新书”二字。 联系札子题名可知,所谓

“新书”应指包括“官号、品次、职守”等内容的新定“官制”。
第二,《金史·百官志》(以下简称“《百官志》”)亦载“官制”,并将其

与各种行政簿籍并举。 该志尚书省左司郎中员外郎条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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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道札子的进奏时间作天眷二年。 三上次男、王曾瑜均推测二年实为元年之误

([日]三上次男:《金史研究二·金代政治制度の研究》,第 293—295 页;王曾瑜:
《金熙宗“颁行官制”考辨》,《宋史研究论丛》第 6 辑,第 287 页),于志霖根据石刻

材料指出不应轻易否定这道札子的原有系年(于志霖:《重审金熙宗官阶制度改

革———以南北制度的整合过程为中心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24 年第 2 期,第 345—
346 页)。



每月朔朝,则先集是月秩满者为簿,名曰阙本,及行止簿、贴黄簿

并官制同进呈,御览毕则受而藏之。①

与“官制”同进呈的“行止簿” “贴黄簿”皆是与官员选任除授有关的簿

册,前者“以姓为类,而书各人平日所历之资考功过者也”,后者“列百司

官名,有所更代,则以小黄绫书更代之期,及所以去就之故,而制其铨拟之

要领焉”②。 从引文看,每月朔朝时皇帝会御览阙本、行止簿、贴黄簿与

“官制”,足见所谓“官制”指向某种具有实体形态的职官典籍。
第三,《揽辔录》所收大定二年(1162)金世宗颁行官制诏书,提供了

最为直接的论据。 该诏云:
建官咸则于三代,分职仍总于六卿。 宣化迩遐,服采内外。 卑高

以序,名位有伦。 旧或舛差,理宜增损。 冗散者并其事,繁剧者益其

联。 悉命司存,革从允当。 其新定官制,令尚书省镂行。③

按,《揽辔录》系范成大于宋乾道六年(金大定十年)出使金廷时所撰。 此

书虽有单行本传世,然脱漏甚多。 幸而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所引《揽辔录》内

容较为完整,保存了原书所载金大定二年颁行“官制”之诏书及相关典制

(本文引《揽辔录》相关内容皆出自《三朝北盟会编》)。 由此诏书可见,
新定“官制”由尚书省镂版颁行,既而表明官制书刻印传布的事实。

综合以上证据,可知官制书文献的存在确定无疑。 除上文提到天眷

元年、大定二年金廷曾颁行官制书外,《金史·海陵纪》 所载正隆元年

(1156)五月“颁行正隆官制”,《金史·选举志三》所记“大定十四年定新

官制”④,也当视为官制书的镂版颁布。 另外,元好问在为郭子玉撰写的

墓表中曾提到:“君弱冠以律学应选。 再上不中,议罢举。 会明昌官制

行,乃用良家子明法理、慎动止,推择为吏。”⑤联系《宋史·艺文志》录有

“《金国明昌官制新格》一卷”⑥,可知章宗明昌间亦当有官制书颁行。
要之,有金一代曾屡次纂修颁布官制书,而且部分官制书很早就传入

南宋境内。 除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金国明昌官制新格》外,《直斋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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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解题》还记有“《金国官制》一卷”,解题云“虏雍伪大定年所颁”①;《遂

初堂书目》亦载“《金国大定官制》”②。 就现存史料而言,在金廷所颁各

种官制书中,唯大定二年官制书留存佚文较多,内容相对完整。 下文尝试

以大定二年官制书为主线,钩沉金朝官制书的体例内容,并探明其在政务

运作中发挥的作用。

二、官制书的内容与作用

大定二年官制书之所以保存相对完整,是因为书中大部分框架性内

容可通过《揽辔录》得以一窥。 根据《揽辔录》记载,该书分为两个部分。
前半部分记述金朝内外诸司的“分职之序”。 其中,针对中央机构设

官分职的记载相对系统。 行文大体以官署为纲,自三师、三公始,详细列

举尚书省、六部、都元帅府、枢密院、大宗正府、劝农使司、殿前都点检司、
宣徽院、御史台、翰林学士院、国史院、太常寺、秘书监、谏院、大理寺、国子

监、记注院、太府监、少府监、都水监、宫师府与亲王府等诸多官署的设官

情况。 凡以上一级官署若辖有二级机构,则先列一级官署直属官职,再载

所辖二级机构名称,最后分述二级机构所设官职。 如记载殿前都点检司

时,先记其下设“都点检、左右副都点检、左右卫将军及符宝郎、官〔宿〕直

将军”等,接着又叙该司管辖近侍、器物、尚厩、尚辇四局,武库、武器二所

与宫籍监、鹰坊等机构,最后于诸局、所、监、坊下分述其职官构成③。
与中央诸司相比,有关地方机构设官情况的记载略显零散,仅举官

职,不列官司。 所记外任职事官包括:
诸京留守、同知留守、副留守、留守判官;诸京都转运使及同知

使、副使、判官;招讨使;诸府尹;诸路转运使及同知、副使、判官;诸节

度使、副、同知使事;诸府同知;诸州刺史、同知;防御同知;统军、招讨

都监;猛安、谋克;群牧、防御使;诸京兵马都、副指挥使;警巡使、判
官;诸府军都指挥使;提举漕运、解盐司及同提举;诸京、诸路都总管

判官;京府、诸府、招讨、节度、观察判官;留守、诸府推官;节镇录事;
防御判官;都巡河;京、府、运司、节镇、诸州司狱、知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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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振孙撰,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六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 年,
第 181 页。

 

尤袤:《遂初堂书目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 32 册,中华书局,1985 年,第 12 页。

 

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四五,叶三至五。



此部分末尾,又载金朝内外官司所设吏员情况,谓“知事、主事、都事、典
事等为吏职”①。

《揽辔录》所引大定二年官制书的后半部分,则以记载金朝各级官员

的散官阶序、勋官等级、佩服之制、食邑级次、恩荫第等、官告样式、封国种

类,以及官员结衔中的行、守、试之别为主。 以上条制中,唯有关于散官阶

序的记载相对完整,囊括了文武九品与司天、太医及内侍从四品以下散官

名号。 其余条文,《揽辔录》在转引时均有不同程度删节,尤以勋官条与

封国条最为严重。 勋官条仅记“以上柱国至武骑尉为勋官”,封国条则载

“其封国亦有大国、次国、小国之别”②。 如此简略的表述,让人难以窥见

大定二年官制书原定勋官等级与封国种类之全貌。
幸运的是,在《揽辔录》之外,成书于大定末年③的《大金集礼》 (以下

简称“《集礼》”)亦多次摘引大定二年官制书所定条制。 与《揽辔录》高

度凝练的叙事风格相比,《集礼》引录大定二年官制书时更详尽地保留了

条文原貌。 然而,由于《集礼》转引该书时多未明确标注出处,仅以“大定

官制”或“官制”概之,因此需对相关记载加以仔细甄别。
最为明确出自大定二年官制书的一条,见于《集礼》“臣庶车服”条有

关百官佩服之制的记载:
大定《官制》,诸服饰佩带,文资五品己上服紫,六品、七品服绯,

八品、九品服绿,若职事高于散官者,并从职事借本品服色,随职俱降;如职事低

于散官,并从散官服色。 应武官并服紫。 皇太子玉带,佩玉双鱼袋。 亲

王玉带,佩玉鱼。 一品玉带,佩金鱼。 二品笏头球文金带,佩金鱼。
三品、四品荔枝或御仙花金带,佩金鱼。 余服紫者红鞓乌犀带,佩金

鱼。 服绯者并红鞓乌犀带,佩银鱼。 服绿者并皂鞓乌犀带。 武官一

品、二品佩带与文官同,三品、四品金带,五品、六品、七品红鞓乌犀

带,皆不佩鱼,八品已下并皂鞓乌犀带。 应殿庭祗应五品已下官,如
阁门、横班、六尚之类。 非入内不许金带。 又展紫入殿庭者皆许服红鞓,
不佩鱼。 又二品以上许兼服通犀带,三品官若治事及见宾客许兼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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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四五,叶五至六。

 

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四五,叶七。

 

关于《大金集礼》的成书时间,详参任文彪点校:《大金集礼》 提要,浙江大学出版

社,2019 年,第 1 页。



花犀带。 又品官带,上得兼下,下不得僭上。①

尽管《集礼》此条并未明确标注出处,仅笼统记述为“大定《官制》”,但其

内容与《揽辔录》所引大定二年官制书中关于百官服制的描述高度雷同。
《揽辔录》亦云:“又有佩服之制。 文臣五品以上服紫,[六品、]七品绯,八
品、九品绿。 武官并服紫。 自太子而下,有玉带、玉双鱼、玉鱼、金鱼及金

笏头球、大荔枝、御仙花及乌犀、红鞓等带,皆金鱼。 服绯者,红带银鱼。
武官自二品以上,得佩鱼。”②据此可见,《集礼》“臣庶车服”条所引“大定

《官制》”与《揽辔录》对于金代官员服色、玉带及佩鱼等级的记载几近一

致,二者显然共同出自大定二年官制书。
相比之下,《集礼》更完整地保存了大定二年官制书关于百官佩服制

度的细节规定。 比如,一般情况下官员服色由其散官品阶决定。 但倘若

某一官员职事官品级高于散官时,允许其“从职事借本品服色”。 又如,
閤门、横班与六尚等五品以下殿庭祗应官非进入禁中不得佩金带,二品以

上官员在金带之外还可兼用通犀带,等等。 这些细项充分彰显了大定二

年官制书严密的制度设计。
《集礼》所引“官制”,除可通过与《揽辔录》比勘而明确出自大定二

年官制书的部分外,其余因缺乏雷同记载而难以直接判定者,还可结合时

间线索进一步推究出处。 尽管目前尚无法确证,大定二年官制书颁行后

至“大定十四年定新官制”期间,金廷是否另行颁布过其他官制书,但范

成大于大定十年使金时,仍详录大定二年官制书,至少说明此时该书尚沿

用不废。 鉴于有司征引条制多据当时正在行用的官制书,因而可推断

《集礼》引录大定二年至十年间的公文时,所涉“官制”有相当可能指向大

定二年官制书。 相关记载凡四条:
首先,《集礼》载大定五年议定完颜文与完颜永中朝参班序时,曾提

及“官制”:

65

①

②

 

任文彪点校:《大金集礼》卷三十,第 312 页。

 

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四五,叶七。 需指出的是,《金史·舆服志》公服条亦

载“大定官制,文资五品以上官服紫”云云(脱脱等:《金史》卷四三,第 982 页),薛
瑞兆误将整段内容视作所谓“《大定官制》”的佚文(薛瑞兆编著:《金代艺文叙录》,
第 418 页)。 实际上,这段文字中仅“文资五品以上官服紫”与“应武官皆服紫”两

句与大定二年官制书有关,其余内容出自大定十一年太常寺所定条制(任文彪点

校:《大金集礼》附录四《〈大金集礼〉研究》,第 577 页)。



大定五年八月十二日,以判宗正英王职从一品,王爵正一品,次
国;判府皇子许王职正三品,王爵正一品,大国。 每遇朝参,不见如何

班次。 下太常寺检照到《官制》:“王正一品,判大宗正从一品,府尹

正三品。”①

其中提到的“判宗正英王”即完颜文,系宗望之子、阿骨打之孙,时任判大

宗正事②。 “判府皇子许王”指世宗子完颜永中,于“大定元年,封许王。
五年,判大兴尹”③。 这场事件大概发生在永中判大兴尹之后,由于永中封

大国王爵,文封次国王爵,然文所任官职品级反而高于永中,因此有司不知

该如何安排永中与文的朝参班序。 从太常寺检照到的条文看,“官制”中记

有王、判大宗正与府尹的品秩。 结合时间线索,并考虑到以上三职皆见于

《揽辔录》所引大定二年官制书④,可推知该书记有诸职事官品级。
其次,记载大定五年议定太子太保温王坐位排次一事时,《集礼》引

述了“官制”中的两项规定:
大定五年十一月,以太子太保温王职正二品,爵正一品,不见于

殿庭朝宴如合排次,及太子看书如合坐位。 检讨得……《官制》:“太
子太师、太傅、太保掌护东宫,导以德义”;又云:“公集并以职为上,
若宴若〔飨〕职事、官、爵从一高。”看详……若太子看书,与太傅同到

东宫,正是公集,依《官制》合以职为上,坐位太子太傅下。 下礼部,
准申施行。⑤

太子太保温王即完颜爽,父宗强,祖阿骨打,《金史》有传⑥。 从引文检讨

到的“官制”条文看,太子东宫设有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三职,共同负责“掌护

东宫,导以德义”。 《揽辔录》摘录大定二年官制书时亦提到:“曰宫师府,
东宫官也,有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、少师、少傅、少保。”⑦据此可见,大定二年

官制书除载有各官署所设官职外,还应记述了各个官职的具体职掌,只是

这些内容被《揽辔录》节略。 至于“公集并以职为上,若宴若〔飨〕职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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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文彪点校:《大金集礼》 卷三一,第 317 页。 按,标点有调整,后文引录《大金集

礼》标点改动处,不赘。

 

脱脱等:《金史》卷七四,第 1710 页。

 

脱脱等:《金史》卷八五,第 1897 页。

 

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四五,叶四、叶六。

 

任文彪点校:《大金集礼》卷三一,第 318 页。

 

脱脱等:《金史》卷六九,第 1604—1606 页。

 

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四五,叶五。



官、爵从一高”一句则进一步提示,大定二年官制书应当涵盖包括公集、
宴飨排次在内等涉及百官班位的规定。

复次,《集礼》公主条载大定六年议定册封公主、郡主礼仪等级时,又
征引“官制”:

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,以自来封公主、县主有宣授不同,并一例

有封讫国号者。 检讨到唐《通典》,公主止是册授。 缘《官制》内以定

公主、郡主制授,拟依《官制》。①

所谓“册授”与“制授”,均是对不同规格告身授予方式的描述。 在唐代,
告身的授予分为册授、制授、敕授、奏授与判补五个等级,其中册授级别最

高,制授仅次于册授②。 从引文看,有司检讨到唐制公主为册授,而现行

《官制》规定公主、郡主均用制授,因此有司最终奏请以《官制》所定条制

为准。 《揽辔录》摘引大定二年官制书时亦提及告身制度,但仅记各种告

身的图案与材质:“其告身有翔鸾、云鹤、龟莲、鱼藻、瑞草等锦。 妇人则

有云气、瑞莲、芙蓉、杂花等锦,金鸾、 等罗。”③结合《集礼》公主条的

记载推测,大定二年官制书还应包含不同等级告身授予方式的规定。
最后,《集礼》赐敕命条的记述可佐证以上推断:

大定见行《官制》:亲王、公主、王妃、郡县主、王夫人及一品官、
爵,并制授,余并敕授。 又五品以上迁官除职及因子孙封赠授官者,
六品、七品省台寺监、谓尚书省部、御史台,太常、大理寺,秘书、国子、太少府、

都水监。 其所辖司局非。 东宫、学士院、国史、记注、谏院、宣徽院,客省、
引进、四方馆、东西上阁副除职,并给告,仍并命词。④

这段文字径称引自“大定见行《官制》”,未载确切颁行时间。 文中“亲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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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文彪点校:《大金集礼》卷九,第 156 页。

 

白化文、倪平:《唐代的告身》,《文物》1977 年第 11 期,第 77—80 页。

 

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四五,叶七。

 

任文彪点校:《大金集礼》卷二五,第 248 页。 按,引文中“亲王、公主、王妃、郡县主、
王夫人及一品官、爵,并制授,余并敕授”一句疑有脱漏。 《事林广记》系统记述金

朝官制,其中《别集》卷七给诰新格条所载内容与引文高度雷同,云“亲王、公主、王
妃、郡主、县主、王夫人、国夫人及一品官、爵、职事,并制授,余并敕授”(旧题陈元靓

编:《事林广记》别集卷七,日本长崎县对马历史研究中心藏元刻本,索书号:典籍类

2—C—4,叶七)。 较之《集礼》,《事林广记》多记“国夫人”与“职事”五字。 考虑到

国夫人与一品职事官自金初便为常设官职,加之《集礼》久以抄本传世,推测二者的

记载参差不是制度差异,应为《集礼》抄撮遗漏所致。



公主、王妃、郡县主、王夫人及一品官、爵,并制授,余并敕授”一句,可与

《集礼》公主条的“缘《官制》内以定公主、郡主制授”相互印证。 前文已

经判断该条所引《官制》最有可能系大定二年官制书,那么此条所称“大

定见行《官制》”亦当指该官制书。 从《集礼》赐敕命条所引内容看,大定

二年官制书对各级官员获得告身的方式有着较为清晰的划分。 比如,包
括公主、郡主在内,亲王、王妃、县主、王夫人及一品官、爵,皆由制授;五品

以上官员迁官与除职,省台寺监与东宫、学士、国史等院直属六品、七品官

员除职,一律命词给告,等等。
通过以上对《集礼》所引大定二年官制书条制的勾稽,可见在《揽辔

录》所记内容之外,该书还应涵括官职品级、官员职掌、班位排次、告身授

予方式等诸多制度细目。 以大定二年官制书为个案能够发现,金朝官制

书体系完备、细则丰赡,所记内容可归纳为官司与官员两大主题。 官司部

分全面展示了金朝内外诸司设官分职的具体情况,记载了包括官职设置、
品级职掌,以及各级官司之间的隶属关系等内容。 官员部分则周密细致

地记述了不同官员的除授等级之别、散官勋封晋升之途、食邑恩荫之制、
头衔佩服之法,以及百官排班之序等事项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官制书在金朝政务运作中发挥的作用颇为重要。 在

勾稽大定二年官制书佚文的过程中可以发现,有司在日常行政中常常会

检照官制书所载条款,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,最终奏请“拟依《官制》”施

行。 此外,据《百官志》载,每月初一朝参时,金朝皇帝会御览官制书、阙
本、行止簿和贴黄簿,以审官员任免是否妥当①。 这一现象表明,官制书

在金朝选官制度运行中扮演了较为关键的角色。 对此,《孔氏祖庭广记》
提供了一个代表性案例:

熙宗皇统二年三月,行省咨:文宣王四十九代孙璠已袭封,未施

行间身故,令长男孔拯次当袭封。 照依天眷《官制》,合除文林郎,合
封衍圣公。 自古袭封不限年齿。 奏。 奉敕旨:准奏行。②

此条记载出自金初行台尚书省所发公文,相当重要。 从引文看,行省在处

理孔拯袭封一事时,所凭据的制度条文即出自天眷《官制》。
不过,细究起来这段史文也令人产生一定疑问。 《金史·熙宗纪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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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脱等:《金史》卷五五,第 1218 页。

 

陈晓伟:《〈孔氏祖庭广记〉金朝史料辑录》,《〈金史〉丛考》,中华书局,2022 年,第
538 页。 按,标点有改动。



载,孔璠天眷三年十一月才受封成为金朝首位衍圣公①,而官制书的颁行

则在天眷元年八月。 比孔璠受封早两年颁布的官制书,是否会记载衍圣

公一职及其选任规定? 这一问题可参照金朝太常寺奉礼郎的设置与除授

加以说明。 在《揽辔录》引录的大定二年官制书中,明确记载太常寺设有

奉礼郎一职②。 而《金史·章宗纪一》 明昌三年(1192) 八月辛亥条云:
“特赐胡光谦明昌二年进士第三甲及第,授将仕郎、太常寺奉礼郎。 《官

制》旧设是职,未尝除人,以光谦德行才能,故特授之。”③由此看来,太常

寺奉礼郎一职起码在大定二年颁布的官制书中就已存在,但直至三十年

后章宗才将此职授人。 鉴于此,在天眷元年颁行的官制书中出现三年方

除授的衍圣公一职,亦在情理之中。 总而言之,皇帝审核官员除授时会御

览官制书的行为,以及行省按官制书规定处理孔拯袭封一事,共同表明,
官制书在金朝官员选任授受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三、官制书与《金史·选举志》以目系事诸条的文献来源

从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,官制书内容详实,涵盖金朝官僚制度的诸多

方面,其中部分条制与《金史·选举志》 (以下简称“《选举志》”)的记载

有所重合,比如二者皆载官员选任之制与恩荫之法。 考虑到中国古代修

史传统,后世王朝编修前代正史官志时,往往抄撮前朝官方纂修的官制典

章④。 特别是笔者近来研究发现,元修《百官志》与今存元代类书所载金

制的取材依据都可以追溯到金朝官制书。 那么,《选举志》的文献来源是

否也与官制书有关? 厘清《选举志》与《百官志》及元代类书所载金制之

间的关系,有望解答这一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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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的正文本自东汉官簿(徐冲:《观书辨音:历史书写与魏晋

精英的政治文化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0 年,第 113—148 页);两晋以来正史官志

多取材于前代所颁 《 官品令》 与 《 职员令》 ( 楼劲: 《 从 “ 以官存司” 到 “ 以司存

官”———〈百官志〉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》,《历史研究》2021 年第 1 期,第
61—83 页);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与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的主体内容抄撮自《唐六典》
(严耕望:《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》,《严耕望史学论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

社,2009 年,第 399—400 页);《宋史》诸志“以宋人《国史》为稿本”(永瑢等:《四库

全书总目》卷四六,中华书局,1965 年,第 413 页)。



据统计,《选举志》所记内容大致分为以年系事与以目系事两类,其
纂修根据有所不同。 从《金史》编纂模式看,诸志中凡以年系事者多取资

实录①,《选举志》相关条目符合这一特征。 但棘手之处在于该志以目系

事诸条取材于何,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无定论②。 所谓以目

系事,是指志文中以诸色出身、职衔为名目的文本,如“进士”“省令史、译
史”等条,这部分记载约占全志内容之半。 笔者注意到,《选举志》以目系

事诸条所载内容虽错综复杂,但相关条制主要分为迁考出职与铨选差取

两类,这两类记载均可在同书《百官志》及元代类书所载金制中找到高度

近似的表述。
首先,探讨《选举志》以目系事诸条与《百官志》相近的记载。 二者所

述内容基本对应者约二十余条,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:
(1)两志所载设官员额相同。 最典型一条,《选举志》司天台学生条

载:“凡司天台学生,女直二十六人,汉人五十人。” 《百官志》司天台条亦

云:“系籍学生七十六人,汉人五十人,女直二十六人。”③此外,《选举志》
所载御史台令史、御史台译史、枢密院令史、太常寺检讨、内侍御直、内侍

内直、奉御、奉职、符宝典书、左右藏库本把、典客署书表等职员额,皆与

《百官志》完全相合。
(2)二者所记官制沿革一致。 较为明显的例子,《选举志》检法、知法

条云:“旧授札付,大定三年始命给敕,以律科人为之”;《百官志》左三部

检法司条亦载:“元受札付,大定三年命给敕。”④再者,《选举志》笔砚承

奉条云:“笔砚承奉,旧名笔砚令史,大定三年,更为笔砚供奉,后以避显

宗讳,复更今名。”《百官志》笔砚局条同记:“旧名笔砚令史,大定三年改

为笔砚供奉,以避讳改为承奉。”⑤

综合两类比较结果,可证明《选举志》以目系事诸条所记内容与《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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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志》存在契合之处,只不过二志在相同记述后所附条文往往各有侧重。
如《选举志》与《百官志》虽对司天台学生总数与其中女直、汉人所占份额

有着一致的表述,但《选举志》 后系条文为选拔司天台学生的规定———
“听官民家年十五以上、三十以下试补。 又三年一次,选草泽人试补”,而
《百官志》所记则为司天台学生的出职之径———“试补长行”①,意谓司天

台学生可选任司天长行之职。 又如,《选举志》与《百官志》虽皆记太常寺

设检讨官二员,但《选举志》所记条制为太常寺检讨官的考迁叙进之路:
“正隆二年,五十月迁一重,女直迁敦武,余人进义,百五十月出职,系杂

班。 大定二年,制以三十月迁一重,百二十月出职,系正班九品。” 《百官

志》所载则是有关选任太常寺检讨官的规定:“以品官子孙及终场举人,
同国史院汉人书写例,试补。”②

此外,二志部分相近记载或各有缺漏,但若将其合而观之则可互补。
试以二志所记宗室将军沿革为例展开说明。 《选举志》宗室将军条下原

本记载任职者的考迁叙进之法:“六十月为任,初刺同,二都军,三刺同,
四从六。 副将军以七品出职人充。 明昌元年,以九十月为满,中都、上京

初从七,二录事、军防判,三入本门户。 余路,初录事、军防判,二上簿,三
入本门户。”其后突然插入“承安二年改司属令作随朝”③一句,前后难以

衔接,令人困惑。 据《百官志》可知,“诸宗室将军……明昌二年更名曰司

属,设令、丞。 承安二年以令同随朝司令,正七品,丞正八品”④。 由此可

见,金廷先于明昌二年将宗室将军更名为司属令,又在承安二年(1197)
将诸路司属令的待遇提升为随朝官,《选举志》所谓“承安二年改司属令

作随朝”实指此事。
综上,《选举志》以目系事诸条所载内容与《百官志》既有雷同又有参

差,这说明它们具有同源关系。
这一判断,可进一步在《百官志》中得以验证。 就元朝史官修纂二志

的总体编排体例而言,《百官志》以记载内外官司设官分职、职掌沿革与

员额品级为主;而从《选举志》序言可知,该志旨在记述百官仕进之途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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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升转之格、考察之方”①。 两者所载制度当有明确区分。 然而,《百官

志》中却出现了大量本属《选举志》应当记载的内容。 最典型者,当属《百

官志》记述了众多涉及官员迁考出职的规定。 比如《百官志》太医院条记

载正奉上太医一职时,曾言此职“一百二十月升除”②,显属《选举志》当

记之“升转之格”。 又如《百官志》载仪鸾局司吏“如内藏库知书例”,头
面库本把“依不入寝殿小底例”,给事局奉閤“同东宫入殿小底”,閤直“同

宫闱局内直”③,但却漏记其“如”“依”“同”何种规定,以致语焉不详。 事

实上,“如”“依” “同”某某的表述,《选举志》中常见,多指某职“升转之

格”同他职。 如《选举志》谓“按察司书吏,以终场举人内选补,迁加出职

同台部”,国史院书写“迁考出职同太常检讨”,仪鸾局本把“格比内藏本

把”④等等。 要之,《百官志》阑入《选举志》当记之“升转之格”,充分表明

这一问题系元朝史官据同一种文献编纂二志而剪裁不当所致。
更能说明《选举志》以目系事诸条文献来源的是,该志相关条目所记

制度与元代类书所载金制亦呈现出诸多契合之处。 如《事林广记》对金

代叙荫之制有以下记载:
品官叙荫:正班系文武正官并谓散官并诸色出身人如系正班,与

文武官一例用。 一品,荫子孙至曾孙弟兄侄共六人。 二品,荫子孙至

曾孙弟兄侄共五人。 三品,荫子孙弟兄侄共四人。 四品、五品,荫子

孙弟兄侄共三人。 六品,荫子孙弟兄侄共二人。 七品,荫子孙弟兄

一人。
因门荫官:选因门荫而别有出身者非。 一品,荫子孙至曾孙弟兄

侄共五人。 二品,荫子孙弟兄侄共四人。 三品,荫子孙弟兄侄共三

人。 四品、五品,荫子孙弟兄侄共二人。 六品、七品,荫子孙弟兄

一人。
杂班荫官应荫人亦依取荫官杂班迁序:明威将军,荫子孙弟兄共二

人。 怀远将军,荫子孙弟兄侄共二人。 镇国上将军以上荫子孙弟兄

侄共三人。
进纳荫官:正品武略,荫子孙(弟)兄一人。 杂班明威,荫子孙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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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一人。
以后选迁至以上官资,更不许增荫。 其丞〔承〕进纳官应〔荫〕之

人,亦依分荫官用荫。①

其中划线文字与《选举志》门荫之制条的表述(划线部分)极为相似:
凡诸色出身文武官,一品荫子孙至曾孙及弟兄侄孙六人,因门荫

则五人。 二品则子孙至曾孙及弟兄侄五人,因门荫则四人。 三品子

孙兄弟侄四人,因门荫则三人。 四品、五品三人,因门荫则二人。 六

品二人,七品子孙兄弟一人,因门荫则六品、七品子孙兄弟一人。 旧

格,门荫惟七品一人,余皆加一人。 明昌格,自五品而上皆增一人。
凡进纳官,旧格正班三品荫四人,杂班三人。 正班武略子孙兄弟一

人,杂班明威一人,怀远以上二人,镇国以上三人。②

对比可知,《事林广记》按官员出身将所载条制分为品官、因门、杂班与进

纳四类,各自界定每类官员的身份,以及不同类别、品级官员可获得的用

荫范围与人数。 相较而言,《选举志》不及《事林广记》所记内容翔实,未
载划分官员出身的规定,同时又将杂班用荫与进纳用荫混杂在一起,使人

不得要领。 尽管如此,《选举志》与《事林广记》所载条制仍高度雷同,二
者应有着共同的史料来源。

总之,出自元人之手的《选举志》 《百官志》与《事林广记》所载金制,
当源自同一种全面系统记述金代职官制度的文献。 考虑到《百官志》与

《事林广记》所载金制的取材依据均可溯及官制书,且《选举志》所载条制

与官制书记事范围存在一定重合,笔者最终推测,《选举志》以目系属诸

条的文献来源亦与金朝官制书有关。

结语

本文从辨析金代史籍所载“颁行官制”的意涵入手,阐明相关记述实

指金廷颁布一类以“官制”为名、载录本朝职官制度的典籍。 由宋元官私

目录可知,金朝官制书曾一度流布南北,惜后多散佚。 借助《揽辔录》与

《集礼》所收大定二年官制书佚文,可考此类典籍之体例、内容与作用:其
书条贯精密,所记大略分为“官司”与“官员”两类,前者综括内外诸司设

官分职、品秩职掌及隶属统摄之制,后者详定官员等差,撮其散官、恩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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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邑、服章、除授与班序之要;日常行政中,有司常援引其条文作为决策依

据。 对金朝官制书的发覆,为考察《选举志》以目系事诸条的文献源流提

供了关键线索。 鉴于《选举志》以目系事诸条与官制书记事范围多有重

叠,且其内容与《百官志》、元代类书所载金制同出一源,推知相关条制之

取材或亦可追溯至金朝官制书。
附带一提的是,本文注意到金朝还存在其他两种与官制书体例内容

相仿的职官典籍。 一是《百官志》曾多次提到的《总格》。 前人整理金代

书目时虽述及此书,但由于未能检到相关佚文,因此对该书的认识多出自

推测①。 笔者发现,元人宋本所撰《礼部主事厅才士堂记》曾引据《总格》
云:“金《总格》载:尚书六部主事,从七品,掌受事付事,检勾稽失,省署文

牍,兼知本部直宿〔宿直〕,提控编附条格,管勾架阁库。 而礼部者则二

员。”②由此观之,《总格》当以记载金朝各机构设官员额、品级职掌为主,
所涵内容与官制书颇为相近。 另一种典籍名为“官格”,见于《集礼》沿祀

杂录条:“天德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呈禀,《官格》:太常寺领三署,内大乐署

兼鼓吹署,设令、丞。 照到《唐六典》 ……《宋会要》 ……本寺虽有亡宋乐

正刘希颜、运谱田仲等二人,自令、丞以下并不蒙设置……拟差设大乐令、
丞各一员。”③此条所引公文将“官格”与《唐六典》 《宋会要》并举,足见

“官格”亦为典籍名称。 据上可知,《官格》载有金朝太常寺设官分职的具

体情况,有司奏请除授大乐署令、丞时曾参照《官格》所载条制。 总之,就
体例内容而言,《总格》 《官格》与官制书表现出诸多相类之处。 资料有

限,三者关系目前尚难以深究,本文仅此抛砖引玉。

【作者简介】冯盛,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师资博士后。 研究方向:宋辽

金元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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